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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30）

（可換股債券代號：5241）

公告
終止資產購買協議及股東協議；

簽署獨家協議

茲提述三生制药（「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三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
公告（「該等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
關（其中包括）成立合營企業、授出認沽期權及根據三生制药方與CPE Funds訂立的股東
協議擬進行的其他事宜以及買方根據資產購買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擬自賣方收購CDMO業
務。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由於資產購買協議的若干先決條件並未於最後截止日期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
達成或獲豁免，且買方與賣方並無協定進一步延長時間，資產購買協議已失效且買方已
向賣方提交書面通知，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終止資產購買協議。

因此，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三生制药方與CPE Funds訂立終止協議，據此，股東協議
終止。

董事會認為，終止資產購買協議及股東協議並無且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現有業
務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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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與賣方、CPE Fund II、CPE Fund IIA、Catalyst Fund General Partner II Inc.及
Catalyst Fund Limited Partnership II訂立獨家協議，以探尋與CDMO業務有關的其他商機及
安排。獨家協議初步為期一個月，可經共同協定延長。

承董事會命
三生制药
主席

婁競博士

中國，瀋陽
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婁競博士、譚擘先生、蘇冬梅女士及黃斌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東先生及
王大松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濮天若先生、David Ross PARKINSON先生及馬駿先生。


